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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地点:宝安区海关大厦九楼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  9:00~12:00  13:30~17:00

 取回工程担保函办理指南（直接发包工程）

一、申请条件

  1、建设工程业主支付保函和承包商履约保函已提交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统一存放；

  2、符合保函取回的相关规定（详见：深圳市建设局《关于规范建设工程担保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深建字〔2004〕87号））。

二、办理程序

   第一步：根据指定要求准备各项所需证明材料（祥见：本《指南》第五款）； 

   第二步：致电业务办理工程保函受理窗口（电话：27660150）提前告知取回保函事宜、呈报应取回保函的业务编号；

   第三步：拟办理保函取回的办事人员根据约定时间，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指定工程保函受理窗口，填写《取回保函资料登记表》（样式附后），办理有关事宜； 

    第四步：业务办理中心工作人员经核查各相关资料，确认符合取回保函要求的，给予办理保函原件取回。

三：办理时限

    （预约时间内）即到即办。

四、办理地点

宝安区新安二路23区海关大楼九楼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

联系电话：（0755）27660150
五、提交材料

      工程建设单位的主合同债务已实际履行完毕的

   1、施工许可证收文回执或分包合同备案回执；

   2、施工单位开具的《建设单位工程款支付情况一览表》（样式附后）；

   3、施工单位开具的收款（除工程质量保修金外的应收款）发票复印件并加盖施工单位公章；
4、建设单位开具的《关于取回支付担保函的申请》（样式附后）并加盖公章；               

5、施工合同原件（核查完毕给予返还）。

工程施工单位的主合同债务已实际履行完毕的

1、施工许可证收文回执或分包合同备案回执；

2、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文件原件；

3、建设单位开具的《关于同意施工单位取回担保函证明》（样式附后）并加盖公章；
4、施工单位开具的《关于取回履约担保函的申请》（样式附后）并加盖公章。

     工程建设期间发生索赔的
    1、索赔方凭规定的索赔文件副本到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取回被索赔方的保函原件；

2、施工许可证收文回执或分包合同备案回执。

  建设工程因故中止施工需要提前撤保的

1、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的停工报告副本；

2、施工许可证收文回执或分包合同备案回执。

六、法律依据：

   1、《深圳市建设工程担保实施办法》；

   2、《关于规范建设工程担保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

七、重要提示： 

    1、除非建设工程因故中止施工并已按规定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或被保证人的主合同债务已实际履行完毕，在保函约定的有效期届满前，保证人、被保证人和受益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取回保函。

    2、工程期间发生索赔的，经索赔后，如被索赔方主合同债务尚未履行完毕，索赔方应将被索赔方保函原件退回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保管；如被索赔方保函金额已不足保证合同继续履行，索赔方应要求被索赔方续保，并将续保的保函原件重新送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保管。

3、建设工程因故中止施工并按规定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后撤保的，恢复施工前应当按规定重新办理工程担保。

八：违法后果

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主合同债务尚未履行完毕前，撤销工程担保或未按规定续保，相关工程将被视为不具备法定施工条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按有关规定记录当事人不良行为，向社会公示。

附表：

取回保函资料登记表
	施工许可编号
	
	担保人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担保金额
	
	有效担保期限
	

	存放保函日期
	
	取回保函日期
	

	建设单位经办人
	
	经办人电话及身份证号码
	

	施工单位经办人
	
	经办人电话及身份证号码
	

	取回保函理由
	

	提供的证明材料
	施工许可回执或分包合同备案回执；

施工单位开具的工程款收款（除工程质量保修金外的应收款）发票复印件；

施工单位开具的《建设单位工程款支付情况一览表》；

建设单位开具的拟取回保函申请

施工单位开具的拟取回保函申请 ；

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文件；

建设单位开具的同意施工单位取回保函证明；

索赔文件副本；

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的停工报告副本。

	经办人意见
	日期：

	部门领导意见
	                       日期：


建设单位工程款支付情况一览表

	业务编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合同价金额
	

	已付款金额
	

	是否已达合同要求

（除保修金以外其余工程款已付清）
	是                否

	是否同意建设单位取回保函原件
	是                否

	施工单位取回建设单位保函的办理人员（姓名、身份证号）
	


施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

施工单位盖章：

日期：

关于同意施工单位取回履约担保函的证明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

    由我单位                            作为建设方的                             工程履约担保函（业务编号                ，保函编号                   ）已按要求向贵中心提交。目前工程已施工完毕并通过验收，施工数量、质量均达到合同要求，我单位同意施工单位                            取回其履约担保函。现委派我单位                同志（身份证号码                       ） 到贵中心办理相关取回履约保函事宜。

    特此证明。

                           法人签章：

 单位盖章：

日期：

施工单位关于取回履约担保函的申请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

    由我单位                              负责施工的                                  工程履约担保函（业务编号             ，保函编号                  ）已按要求向贵中心提交。目前该工程施工完毕并通过验收，施工数量、质量均达到合同要求，经建设单位            

                        同意，我单位现申请取回该工程履约担保函，请准予办理。

                           法人签章：

 单位盖章：

 日期：
建设单位关于取回支付担保函的申请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

    由我单位                              作为建设方的                                 工程支付担保函（业务编号             ，保函编号                  ）已按要求向贵中心提交。目前我单位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已达合同要求，经施工单位                     同意，我单位现申请取回该工程支付担保函，请准予办理。

                           法人签章：

 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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